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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布里安先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(斯洛伐克) 

   

成员： 比利时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贝勒先生 

 中国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王光亚先生 

 刚果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伊奎贝先生 

 法国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

 加纳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纳纳·埃法赫-阿彭滕 

 印度尼西亚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克莱布先生 

 意大利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斯帕塔福拉先生  

 巴拿马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阿里亚斯先生 

 秘鲁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博托-贝纳莱斯先生  

 卡塔尔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贝德尔先生  

 俄罗斯联邦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丘尔金先生 

 南非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库马洛先生 

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皮尔斯女士 

 美利坚合众国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沃尔夫先生 
 
 
 

议程项目 
 
 

有关海地的问题 

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（S/2006/10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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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午 11 时 35 分开会 

通过议程 

 议程通过。 

有关海地的问题 

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

（S/2006/1003）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谨通知安理会，我收到

了阿根廷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智利和海地代表的来信，

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

的审议。按照惯例，并征得安理会同意，我提议根据

《宪章》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

请这些代表参加对该项目的审议，但无表决权。 

 没有人反对，就这样决定。 

应主席邀请，梅罗雷先生（海地）在安理会议席

就座；上述其他国家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

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。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

其议程上的项目。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

谅解开会的。 

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 S/2006/1003，其中载

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。安理会

成员面前还有文件 S/2007/88，其中载有阿根廷、巴

西、加拿大、智利、法国、巴拿马、秘鲁和美利坚合

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。 

 我的理解是，安理会现在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

案进行表决。除非有人反对，否则，我现在就将决议

草案付诸表决。 

 没有人反对，就这样决定。 

 进行了举手表决。 

赞成： 

比利时、中国、刚果、法国、加纳、印度尼西亚、

意大利、巴拿马、秘鲁、卡塔尔、俄罗斯联邦、

斯洛伐克、南非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

美利坚合众国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有 15 票赞成。决议草案获

得一致通过，成为第 1743（2007）号决议。 

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。 

 王光亚先生（中国）：三年前，正是在中国代表

团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，安理会紧急授权在海地部署

国际部队，随后成立了联海特派团。三年来，在包括

中国在内的各方坚定支持下，联海特派团为稳定海地

局势，成功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，协助海地启动重建

进程等，发挥了核心作用。 

 秘书长在其最新报告（S/2006/1003）中提到，

海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，各项重建

工作也在逐步开展。中方对此感到高兴，高度赞赏联

海特派团所作的各项努力。 

 随着和平与重建进程的推进，海地面临的主要挑

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联合国，尤其是联海特派团，

有必要根据形势变化，对任务授权、工作重点及人员

结构等，作出相应调整，以更好地回应海地人民的需

要。联海特派团下步中心任务，是协助并推动海地从

维和向建设和平的过渡。海地能否走向稳定与发展，

离不开国际社会的长期支持，但从根本上讲，将取决

于海地自身。 

 海地民众在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后，对改善民生、

促进和解、发展经济和社会公正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海地民选政府应当采取积极举措，回应广大人民对可

信、称职和透明政府的期待。我们希望海地政府恪守

其对海地民众和国际伙伴作出的承诺，这对确保联海

特派团的工作持续取得成效，将是不可或缺的。 

 基于上述考虑，中方对决议草案提出了若干修改

建议。我们主张，联海特派团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的

惯例，延期 6个月，同时请秘书长结合海地形势变化，

提出全面评估报告，以便各方在半年后有机会对海地

面临的安全风险、联海特派团的授权，进行审查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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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和海地制定出适合、可行的长期战略。考虑到

联海特派团进行全面评估可能需要较长时间，中方此

次同意，作为特殊安排，在 6 个月基础上，适当延长

合理的时间，同时希望安理会今后在联海特派团延期

问题上，能继续遵守惯例。 

 联海特派团近期对武装团伙加强军事打击力度，

这在短期内是必要的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决议草案相

关段落过分强调军事手段，对政治和解、经济恢复等

重要方面，未予充分重视。中方在磋商中建议对决议

草案作适当调整，确保联海特派团恪守联合国维和行

动的传统原则，并敦促海地政府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

政治对话与和解的进程。 

 安理会第 1608（2005）号决议第 3 执行段规定，

为协助海地筹备大选，为联海特派团临时增加军事人

员和警察的编制，同时要求秘书长在选后及时制定缩

编计划。我们认为，随着海地选举进程的结束，及时

落实上述规定，有利于提高联合国有限资源的使用效

率。 

 我们注意到，提案国采纳了中方提出的部分修改

意见，但一些重要的意见仍未得到适当反映，使决议

草案的平衡性、全面性仍显不足。为充分照顾和体谅

提案国的愿望，中方未再坚持，以最大限度地显示灵

活，尽最大努力推动达成共识。希望安理会在下次审

议联海特派团延期问题时，上述不足能得到充分改

进。 

 安理会协商一致通过的第 1743（2007）号决议，

再次显示了联合国对海地的长期承诺。中方愿与各方

一道努力，确保联合国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和需要，

帮助海地人民早日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。 

 阿里亚斯先生（巴拿马）（以西班牙语发言）：巴

拿马此刻发言，首先要明确地正式表示，海地局势对

我国是重要的；其次要感谢为海地尽心尽力并提供部 

队的该地区国家包括巴西、秘鲁、阿根廷、乌拉圭、

玻利维亚、巴拉圭、智利、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，特

别是正在这样做的该地区以外国家，包括斯里兰卡、

尼泊尔和约旦。 

 巴拿马还要感谢秘鲁和博托-贝纳莱斯大使在这

项关于海地的决议的谈判过程中所作的努力。我认

为，该决议的最后通过，将为海地的发展和安定进程

作出重要贡献。 

 巴拿马感到遗憾的是，虽然秘书长、海地之友小

组及海地本身希望延期 12 个月，但决议仅同意延期 8

个月。巴拿马认为，全面评估海地的发展情况需要 12

个月的时间。海地不仅将需要由海地人自己管理海地

的政治和经济进程（，这至关重要），而且还需要联

合国和该地区各国的支持。这种支持必须继续下去，

不仅是 12 个月，甚至更长。在此期间，我相信，海

地政府的行动将取得进展，使安全理事会能按照进展

情况改变特派团的配置。 

 我想举一个明显的例子。我希望，在今后几个月

或几年里，我们将能够减少军事人员数目并增加警察

的数目，减少保安人员数目并增加与体制建设关系更

密切的人员数目。我还相信，在这个阶段的某个时候，

建设和平委员会将参与帮助海地的发展，而且安全理

事会不久后将能够完成它在那里的任务。 

 然而，在这方面，我们觉得，将任务期限延长 12

个月是适当的，尤其是鉴于在谈判期间博托-贝纳莱

斯大使在争取各方对海地政府就发展与体制建设作

出承诺方面所取得的一切。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

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。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

案。 

 上午 11 时 50 分散会 


